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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洁教育学习参考资料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纪委办编 2024第（6）期 2024年5月6日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学习专题

严守政治纪律｜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必须做到对党忠诚

【党纪条款】

第五十四条 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政治攀附、培植个

人势力等非组织活动，或者通过搞利益交换、为自己营造声势等活动捞取政治

资本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导致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

政治生态恶化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政治攀附、培植

个人势力等非组织活动，或者通过搞利益交换、为自己营造声势等活动捞取

政治资本行为的处分规定。

【条文解读】

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政治攀附、培植个人势力、

捞取政治资本行为的构成要件来看：其一，违纪主体是从事公务活动的党员，

主要是指党员中的领导干部。其二，侵犯的客体是党的团结统一。其三，主

观上是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是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政治

攀附、培植个人势力、捞取政治资本，会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仍希望或放任

结果发生的心态。其四，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相应行为。

本条通过对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和利用非法手段捞取政治资本行为的规

定，明晰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在单位内部笼络身边

人，组成“个人王国”；或者通过在单位外部网络亲朋好友、同学、同乡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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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关系网，打造利益共同体。利用职权之便，攀附政治上对自己有利的其他

党员干部，通过向其进行利益输送，以期在职务升迁时能够得到对方支持。

【适用要点】

本条与《条例》第五十三条违纪行为的界限。两条都对在党内组织小集

团的行为进行了规定。但是从组织严密性来看，在党内搞团团伙伙一般未形

成严密组织，且行动具有一定随意性；从组织的目的来看，在党内搞团团伙

伙旨在谋取小集团的政治私利。

【典型案例】

1.陈某，中共党员，某学院党委书记，曾长期在省直机关工作，2022年1

月交流提任该学院党委书记。孔某，中共党员，2023年1月任该学院院长。

2023年1月，陈某与孔某搭班子后，两人因性格迥异、工作理念不同逐渐产

生较多矛盾，孔某多次拒绝参加学院党委会，两人多次在相关会议上争论甚

至争吵，导致该学院不少决策事项被搁置。该学院不少干部职工选边站队，

互不买账、相互拆台，严重损害学院政治生态，省委巡视组要求该学院立即

整改。2024年1月，陈某、孔某被纪律处分，并被调整岗位。

2.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委巡察组发现柳州

市交通学校存在内部管理混乱的情况。冯明源担任市交通学校校长的时间长

达11年。在这11年间，冯明源一步步把学校当成了自家私产，对学校事务该

管理的不管理，该要求的不要求，反倒在学校里拉帮结派、结成利益集团。

依靠所培植的个人势力，冯明源得以“架空”部分学校班子领导，任意妄为；

冯明源“小圈子”里的其他成员也仗着与其关系密切，谋求职务晋升，不服从

其他领导管理。风气的败坏自上而下逐渐蔓延，从学校管理层到二层机构，

从处级干部到普通科员，有多人牵涉其中。“小圈子”内的成员们不把心思放

在教育管理上，而是为了个人和“小圈子”的利益，相互勾结，结交相关方面

的老板，在学校基建及设备项目招标、学生校服采购、广告片摄制、购买学

生保险等环节收受回扣和好处费。在冯明源担任校长期间，校内政治生态恶

化，一些部门管理混乱，教职工队伍人心涣散，人才流失严重。经调查，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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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源还存在收受礼金、在工作时间参与打牌赌博活动、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

关系等严重问题。2018年7月，冯明源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受贿

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纪法链接】

《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华

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处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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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纪条款】

第五十五条 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或者被政治骗子利用的，给予严

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充当政治骗子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新增）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被政治骗子利用以及充当政治

骗子等行为及其适用的处分种类和幅度的规定。

【条文解读】

从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被政治骗子利用以及充当政治骗子行为

的构成要件上看：其一，违纪主体一般以党员领导干部为主。其二，侵犯的

客体是党的团结统一以及党员对党的忠诚。其三，主观上是故意或者过失，

即明知自己的行为是在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被政治骗子利用以及充

当政治骗子，仍希望或放任结果发生的心态。同时，第二款中被政治骗子利

用的行为亦可出于过失。其四，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搞投机钻营，结

交政治骗子、被政治骗子利用以及充当政治骗子的行为。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规定了对于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或者被政

治骗子利用的需给予严重警告直至开除党籍的处分。一种是“搞投机钻营，结

交政治骗子”的违纪行为，表现为党员干部官迷心窍，不信党组织的明规矩，

不重实干实绩，反而热衷于搞投机钻营，走旁门左道，信奉所谓的“潜规则”，

为捞取个人政治利益而千方百计认识交往一些所谓“有来头”“有门路”的政治

骗子，请他们“搭天线”，至于是否捞到个人政治利益不影响该违纪行为的认

定；另一种是“被政治骗子利用”的违纪行为，客观表现为听信政治骗子编造

的各种谎言，任其指使摆布，导致上当受骗。此类情形下，不仅党员领导干

部本身的理想信念受到了侵蚀，不信组织信关系，不走正门走偏门，而且极

易导致滥用职权、政治生态恶化等严重后果，因此对于此类行为必须给予党

内严重警告以上的党纪处分。第二款则规定了对于充当政治骗子的需给予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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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党内职务以上的党纪重处分。相较于第一款的行为，充当政治骗子的主观

恶性以及潜在危害性更大，严重背离党员政治操守，需要给予更为严厉的处

分，因此规定了更重的处分档次。

【适用要点】

第一，注意法规竞合的情况。这里的法规竞合主要指该条与《条例》第

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四条、

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九条以及第一百一十一条等廉洁纪律条款的竞合。

因为所谓的“政治骗子”有可能构成上述条款中的“特定关系人”。违纪的党员

领导干部往往对这些所谓的“大师”“高人”有求必应、言听计从，甚至默许这

些政治骗子成为所谓“地下组织部长”，换言之，其与政治骗子之间往往具有

相当紧密的经济关联性和精神依赖性。由于本条的处理较上述廉洁纪律条款

更重，最轻的处理即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因此，根据《纪律处分条例》第

二十五条第一款关于“一个违纪行为同时触犯本条例两个以上条款的，依照处

分较重的条款定性处理的规定”，应优先适用本条之规定，严肃追究违纪党员

违反政治纪律的党纪责任，如此方能全面评价上述行为在政治、经济以及组

织人事等方面的恶劣影响。

第二，适用纪律与适用法律有机融合的问题。《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规定了诈骗罪。若违纪党员充当政治骗子的行为已涉嫌触犯诈骗罪，党组织

应根据《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五条关于纪法衔接的规定，按照其受到的刑

事判决、行政处罚和政务处分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

【典型案例】

1.宋某，中共党员，某学院党委书记。2024年1月，省纪委监委对宋某有

关问题线索进行外围核查。宋某内心惊慌不已，经熟人介绍认识了自称大领

导秘书的蔡某，朱某慌不择路地请托蔡某疏通“关系”，企图“摆平”组织调查，

后被骗巨额财物。同时，蔡某利用宋某的信任，请托宋某利用职权帮助蔡某

的“朋友”承揽了学院多个项目，并帮助“朋友”子女调整专业、调入学院就读。

经查，蔡某口中的“朋友”均系中间人介绍，通过上述帮忙行为收受他人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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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物。蔡某系诈骗惯犯，曾被公安机关以诈骗罪判处刑罚。宋某得知组织在

外围核查自己的问题，本应主动交代问题，却期望通过“旁门左道”逢凶化

吉，被政治骗子骗取巨额财物。宋某虽有对抗组织审查的企图，但客观上与

蔡某等人没有串供、伪造证据等行为，属于犯意表示，实际上蔡某也未提供，

也不可能提供任何帮助，对审查调查工作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不宜认定为对

抗组织审查等违纪行为。2023年《纪律处分条例》新增第五十五条，将党员

结交政治骗子行为纳入纪律惩戒范畴，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鉴于宋某结交政

治骗子被骗，应当依据《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五条处理。

2.2021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山西省政府原党组成

员、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党委书记、厅长刘新云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

案审查调查。经查，刘新云丧失政治原则，毫无“四个意识”，参与在党内搞

团团伙伙，结交“政治骗子”，热衷政治投机，造成恶劣政治影响；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弄虚作假骗取学历，违

规配备、使用秘书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职务调整、案件办

理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滥

权妄为造成重大损失。刘新云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生活纪律，

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滥用职权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

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

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刘新云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

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

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2022年9月21日，刘新云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以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对刘新云受贿犯罪所得

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纪法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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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纪条款】

第五十九条 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给予警告

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政治品行恶劣，匿名诬告，有意陷害或者制造其他谣言，造成损害或者不

良影响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和匿名诬告、有意陷害行为的处

分规定。

【条文解读】

从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和匿名诬告、有意陷害行为的构成要件来

看：其一，违纪主体是从事公务活动的党员。其二，侵犯的客体是党和国家

的权威、形象，以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其三，主观上是故意，即明知自己

的行为是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和匿名诬告、有意陷害，会破坏党和国

家的权威、形象，以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仍希望或放任结果发生的心态。

其四，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和匿名诬告、

有意陷害的行为。

本条通过对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和匿名诬告、有意陷害行为的规

定，对诬告陷害者“亮剑”，为干事创业者“撑腰”。所谓“政治谣言”，包括三

大特点和六大主题：从政治谣言的特点来看，其具有内容虚假蛊惑人心、证

据模糊混淆视听、方式灵活真假难辨等特点；从政治谣言的主题内容来看，

其主要围绕政治内幕、政治腐败、人事任命、个人生活、重大突发性事件、

重大政策的调整和变动展开。所谓“诬告”“陷害”，是指举报人本人或者指使、

教唆、雇佣他人，通过伪造材料、提供虚假陈述等方式，故意捏造中共党员、

公职人员或部门（单位）违纪违法犯罪事实，向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和

组织、信访、公安等部门（单位）或领导干部作恶意虚假告发，意图使被举

报人员或单位受到不良政治影响、名誉损失或责任追究等行为。



8

【适用要点】

本条所规定之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和匿名诬告、有意陷害的违纪

行为，部分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互联网

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有关制作、复制、

发布、传播含有危害国家安全、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或

侮辱诽谤他人的信息；《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有关对控告人、检举

人、证人或者监察人员进行报复陷害及《政务处分法》有关诬告陷害，意图

使他人受到名誉损害或者责任追究等不良影响等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

可能涉嫌《刑法》中的诬告陷害罪等。因此，对具有党员身份的公职人员在

惩戒上述匿名诬告、有意陷害行为的违纪行为时，同时适用党纪处分和政务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总则中的纪法衔接条款处理。

【典型案例】

2006年至2020年间，因工作与他人发生矛盾，沈志莉先后20余次向中央

纪委、北京市纪委、市委巡视组、市教委等多家单位进行匿名诬告，涉及2

所高校及市委教育工委8名局级领导干部，对学校政治生态造成严重破坏。

直至组织审查期间，沈志莉才承认所谓的‘匿名举报’是其为了发泄个人不满，

故意编造。2021年经北京市委批准，北京市纪委监委对北方工业大学党委原

常委、副校长沈志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沈志莉政治品行恶劣，多次匿名诬告，对抗组织审查，参加迷信

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公车私用，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组织观念淡

薄，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违规为他人在干部、

职工的录用等工作中谋取利益；沉迷美容，生活奢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或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

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沈志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生活

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

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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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

规定，经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沈志莉开除党籍处

分；由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

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近日，法院以沈志莉犯

受贿罪，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

【纪法链接】

《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关于解决形

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互联网

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

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编者的话】

根据党章规定，对党忠诚老实，是党章对党员的基本要求，也是党员的

基本义务，是每个党员入党宣誓时的政治承诺，是第一位的政治要求。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但任何困难都没有

压垮我们，任何敌人都没能打倒我们，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对党

忠诚，必须一心一意、一以贯之，必须表里如一、知行合一，任何时候任何

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

对党忠诚必须始于足下，要以反面典型为戒，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

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要自觉

加强政治历练，接受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淬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使自己的政治能力同担任的工作职责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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